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诚信承诺书
本人自愿参加辽宁省医学会候选人申报，做出如下承诺：
[bookmark: OLE_LINK8][bookmark: OLE_LINK7]1.本《委员候选人推荐表》及/或《主委、候任主委、副主委候选人任职自荐表》严格按照辽宁省医学会有关规定要求填写，保证所提交的材料真实、完整、准确、有效，不存在任何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》和《科学技术保密规定》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。
2.所提交的代表性论文没有被撤稿的情况，本人所有科学研究行为均符合《医学科研诚信和相关行为规范》（国卫科教发〔2021〕7号），涉及实验动物和动物实验，均符合国家实验动物管理的法律、法规、技术标准及有关规定，不存在科研失信的行为。
3.自荐省医学会专科分会现任、候任及副主委时未与省医师协会、省医院协会等各专科同时期交叉任同级职务。
4.因未如实填写、提供相关材料，愿意承担相应责任。
5.如候选人申请被批准，我将认真遵守辽宁省医学会及其专科分会的有关规定，积极组织、参加相关活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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